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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中心      合同编号：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  常州市测绘院              签订地点：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江苏中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经公开招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甲方、乙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服务范围及内容 

1、数据采集与制作 

（1）项目范围 

三维数字高架部分：西至奥园路，东至长江路，北至沪蓉高速，南至星港路。 

（2）项目内容 

①三维数字高架约 20千米，三维仿真模型制作内容为高架道路（主线、上

下匝道、互通、防撞墙、高架桥墩柱、声屏障、防抛网、伸缩缝、收水井），高

架下道路（车行道、人行道、道路绿化），桥（桥梁栏杆、桥铭牌、桥梁限载牌、

桥梁伸缩缝），地道（地道挡墙、地道栏杆、地道装饰板）等； 

②精度要求：高架主体桥面及地面路面精度满足：平面 25cm;高程 30cm； 

③坐标系统：坐标系统采用 CGCS2000坐标系，中央子午线为 120 度，3度

带高斯-克吕格投影，带号为 40。高程系统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 

④成果提交格式：三维数字高架提交模型文件。 

三维可视化，包括三维服务数据管理和图层树管理、三维模型浏览、图层控

制、三维量算、模型透明度调整、单体化属性查询、视点定位、特效工具等。 

（3）服务要求 

所有相关成果应能集成使用及维护。 

2、五星桥远程健康监测 

在五星桥上设置桥梁拉索索力、支座位移等监测传感器，同时开发桥梁远程

健康监测系统模块，支持桥梁实时监测报警，提供桥梁监测数据管理及可视化、

实时监测数据查看统计、历史监测数据查看统计、异常预警等功能。 

五星桥监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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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索力监测，每幅桥 4处，共 8处。 

（2）支座位移监测，每幅桥 4处，共 8 处。 

（3）整体变形监测，2幅桥。 

（4）主梁挠度监测，2幅桥。 

（5）高清摄像及存储，桥塔 2处、伸缩缝 2处。 

包含监测项正常使用所需的电源、数据采集、传输、应用等辅助设备材料。

承诺质保期 3年以上（质保期内提供数据传输流量费用）。 

3、智能头盔 

智能头盔与系统进行联动，实现实时音视频通信、视频回放、照片管理、现

场定位、轨迹回放等功能。提供 6个智能头盔。 

4、系统及 App 研发 

1) 对高架每联箱梁实施单元化管理，包括每联箱梁基本信息维护、设施状

况数据录入、设施状况数据查询展示、地图可视化等。并对对应墩

柱、支座纳入相应箱梁单元管理。 

2) 桥梁检查与检测，包括日常检测数据管理、定期检测数据管理、维修记

录管理、统计报表、地图可视化等。 

3) 对现有系统巡查检修工作内容设定维修期限，提供超期预警、上传考核

表单数据，形成报表汇总。 

4) 对大屏展示模块界面、统计表单进行升级优化。 

二、项目工期 

2023 年 6月底完成项目建设内容，其中，2022 年 12月底前提交高架三维模

型数据成果。 

三、服务要求 

SHP 格式图形文件，所有相关成果应能集成使用及维护。 

本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质量负责人须分别具备注册测绘师证书，项目

需要提供相关培训，并提供一年的质保期，质保期内，有相关问题，项目承担方

需要 2个小时内提供相关上门服务。 

四、合同价格与支付 

经费支付：本项目乙方中标价为   992800 元整（大写： 玖拾捌万贰仟捌

佰圆整），合同签订后一周内支付合同总金额 30%；项目完成，成果提交后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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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总金额的 40%；成果使用 3个月后至半年内，甲方组织项目验收，项目通过

验收后一个月内，甲方支付余款，即项目总经费的 30%。 

五、双方职责 

甲方的职责 

1、甲方需配合乙方相关调试工作，协调沟通遇到的相关问题。 

乙方的职责 

1、服务管理：在准备及服务阶段，对项目进行进度、质量、风险、人员、

物资等方面的管理，保证项目实施和服务开展。负责组织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培

训，并指派项目经理进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的监督及考核。 

2、沟通协调：负责项目所涉及各方的沟通协调工作，搜集、记录实施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并组织项目协调会。 

3、信息化配套配合项目全过程，使用信息化手段提高项目进度、质量、安

全等方面的管理能力。同时根据甲方需求，为后续运营提供先进的信息化监测、

管理手段。 

4、项目相关设备安装：根据设计与规范，项目涉及的各类传输、数据、安

全设备的安装。 

5、项目相关设备测试：对安装完毕的设备进行上电及数据配置，系统调试

等，满足系统整体运营服务要求。 

6、服务培训：组织项目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包括项目所涉及的设备使用方

法和注意事项。 

7、验收交付：整理验收文档、协调最终用户进行项目验收，根据验收情况

组织整改，完成竣工资料的整理和交付。 

8、项目维护：组织项目的定期巡检，输出巡检报告。解决用户的咨询、报

障及投诉。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网络性能、安全等方面的监测与服务行项目相

关设备的安装实施调试、测试、培训及相关售后服务工作； 

 

六、合同终止 

在甲方对乙方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甲方可向乙

方发出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的书面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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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或甲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提供部分或

全部货物； 

（2）乙方在收到甲方发出的违约通知后20天内，或经甲方书面认可延长的

时间内未能纠正其过失； 

（3）如果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在甲方根据上述第1条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后，可以依其认为适当

的条件和方法购买与未交货物类似的货物，乙方应对甲方购买类似货物所超出

的那部分费用负责。但是，乙方应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七.不可抗力 

（1）如果乙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话，

不应该承担误期赔偿或终止合同的责任。 

（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乙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

但不包括乙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

地震以及其它由甲方、乙方商定认可的事件。 

（3）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乙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

原因通知甲方。除甲方书面另行要求外，乙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

务，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如果不可抗

力事件影响时间持续120天以上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八.争议解决方法 

（1）凡有关本合同或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争端，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妥

善解决。如通过协商仍不能解决时，可向合同签约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2）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的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应继续执行。 

九.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应在甲方、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  份，以中文书写，甲、乙方各执  份、江苏中冠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留存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3）本合同货物和服务交付使用后所发生的合同纠纷，由甲方与乙方直接

进行处理。 

（4）如需修改或补充合同内容，应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共同签署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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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或补充协议。该协议将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十.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之规定解释。 

（签章页） 

甲    方： 

单位名称（章）：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中心 

单位地址：  

帐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0519-85570873 

日  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    方：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帐号：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日  期：______年____月____日 

 

见证方（采购代理机构）：江苏中冠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 1259-2号 

 

 


